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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针对新建核电厂几个重要安全要求和安全改进方向进行分析，在安全目标实现、厂址安全评价、

内外部事件设防、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，以及堆芯、安全壳和仪表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工程技术优化等方面提

出技术观点，为我国新建核电厂的设计、建造及安全改进提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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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 引  言 

福岛核事故后，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现有核

电厂的安全仍需进一步改进。为了适应我国核电

发展的需要，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新的核安全规

划，对新建核电厂提出了更高的安全目标和安全

要求。本文就新建压水堆核电厂的几个重要安全

要求从技术上进行探讨。 
 

1  安全目标 

核电厂既要满足《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》

的辐射防护目标和技术安全目标，还需全面落实

核安全规划中提出的安全目标值，即每堆·年发

生严重堆芯损坏事件的概率低于 10-6，每堆·年

发生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事件的概率低于 10-7。 

对新建的核电厂，力争从设计上降低大量放

射性物质释放的可能性，消除可能导致大量或早

期放射性释放的事件，将安全壳中存在大量放射

性物质的事故工况置于受控制状态，保持安全壳

的功能。 
 

2  纵深防御 

核电厂的设计和运行应贯彻纵深防御原则，

对由厂内设备故障或人员活动及厂外事件等引起

的各种瞬变、预计运行事件及事故提供多层次保

护。采用多层次纵深防御措施，保证各层次纵深

防御措施的有效性和各层次间的独立性，提高多

层次防御能力。贯彻预防和缓解平衡安全理念，

保证在防护失效的情况下能通过采取适当的缓解

措施减轻事故后果，以保护人员和环境安全[1]。 
 

3  安全分析 

应采用确定论和概率论分析方法开展核电厂

的安全分析，充分考虑确定论和概率论的分析结

果，以证明核电厂的设计是平衡的，采取的纵深

防御措施有效，能够达到安全目标，且满足放射

性释放的管理排放限值、所有运行状态下的剂量

限值、事故工况下可接受的限值。 

应完成核电厂功率运行、停堆状态下、内部

和外部事件的二级概率安全分析，包括乏燃料贮

存池等设施；提供严重堆芯损坏的概率评价和需

要场外早期响应的大量放射性释放的风险评价，

以确认与概率安全目标的一致性。 
 

4  安全功能和安全分级  

应确定属于安全重要物项的所有构筑物、系

统和部件，包括仪表和控制软件，根据其安全功

能和安全重要性进行安全分级。其设计、建造和

维修应使其质量和可靠性与分级相适应。在不同

级别的构筑物、系统和部件之间提供合适的接口，

以保证划分为较低级别的系统中的任何故障不会

蔓延到划分为较高级别的系统。 

对于执行严重事故预防与缓解功能的安全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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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重要物项，设计中应进行特定安全考虑，以

保证在相应事故工况下具备设计要求的可用性和

可达性，并可通过分析、试验或检查等加以证明。 
 

5  外部事件 

结合厂址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特

征，对可能影响核电厂安全的外部事件，包括地

震、地质、洪水、气象等外部自然事件和飞机撞

击、危险品爆炸等外部人为事件进行调查和评价，

以确定厂址适宜性和抵御外部事件的设计基准。 

核电厂抗震设计中应提供充分的安全裕度，

以抵御地震事件的影响。核电厂应选择相对地震

活动水平低的厂址，适当提高抗震设计基准，进

行相应的地震概率安全分析或地震裕量评估，保

证核电厂具有充分的抗震安全裕度[2]。 

核电厂防洪设计应充分考虑极端洪水事件以

及洪水因素组合产生的影响，而且尽可能考虑采

用“干厂址”，并考虑适当的安全裕度，以确保核

电厂的防洪安全。 

福岛核事故后，超过设计基准的极端外部事

件对核电厂安全的影响受到高度关注。对于超过

设计基准的外部事件，应考虑适当的安全裕度，

以提高核电厂抵御超过设计基准的极端外部事件

特别是极端自然灾害的能力。 
 

6  严重事故 

福岛核事故后，国际上进一步认识到某些极

低频度事件仍然可能导致堆芯的严重损坏。 

应采用概率论、确定论和工程判断相结合的
方法，确定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重要事件序列。
可接受的措施不需要使用保守工程实践，可采用
现实的、最佳估算的假设、方法和分析准则。对
于选定的严重事故序列，应制定合理可行的预防
和缓解措施并保持两者的平衡，增强预防和缓解
比设计基准事故更严重或涉及更多故障事故的能
力，尽量减轻严重放射性释放的后果。 

针对严重事故，至少需考虑下列典型事项[3]： 
（1）研究全厂断电的事故场景和处理措施，

保证核电厂在丧失厂外和厂内应急交流电源后能

保持堆芯的持续冷却，不会导致堆芯严重损坏和

不可接受的大量放射性释放。可采取的应对措施：

在原厂址固定式附加电源的基础上，配置适当的

移动电源和移动泵设备；增强厂外电源的可靠性，

优先考虑恢复厂外电源等。 

（2）采取适当措施，排除由于冷水或不含硼

水的快速注入而导致的严重堆芯损坏，提高在停

堆状态和安全壳打开状态下余热排出的可靠性。 

（3）采取可靠措施，避免高压堆芯熔融物喷

射；根据厂址和构筑物条件评价熔融物与底板间

的作用，确定合理的工程措施；采取措施防止氢

气局部聚集，否则考虑局部氢气爆燃的影响。 

（4）考虑严重事故下保持安全壳完整性的措

施，充分考虑预计发生的各种可燃气体的燃烧效

应、严重事故下贯穿件隔离装置和安全壳气密闸

门保持执行功能的能力、反应堆安全壳的排热以

及控制放射性物质从安全壳向外泄漏的能力；对

安全壳旁路型严重事故的可能性进行评价，并考

虑适当的缓解措施。 

（5）制定严重事故管理指南（含乏燃料水池），

以指导核电厂对功率运行、低功率和停堆工况下

的严重事故以及由于外部事件导致核电厂大范围

破坏的情况进行处置。 
 

7  堆芯安全设计 

充分考虑堆芯中子注量率分布及其变化的探

测手段、多样性的安全停堆手段、任何运行工况

下堆芯具有负的功率反应性系数、堆芯余热排出

和应急堆芯冷却等，确保有能力使处于运行状态

和设计基准事故下的反应堆安全停堆，保证即使

在反应堆堆芯处于最大反应性情况下，仍能保持

停堆状态。 

优先选用成熟或经验证的燃料元件，对于新

开发的燃料元件，在核电厂正式采用之前应进行

充分验证。为保证反应堆堆芯和燃料组件有适当

安全裕量，在极限功率参数之上设计保留足够的

裕量，包括堆芯偏离泡核沸腾比裕量和燃料线发

热率裕量等。 
 

8  安全壳系统设计 

保证安全壳在设计基准工况下的完整性，尽
可能降低安全壳在严重事故工况下的条件失效概
率，提高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的包容能力。 

对安全壳失效模式进行分析，确定主导事故
序列。安全壳的失效模式一般为旁通、隔离失效、
超压失效、底板熔穿等。 
安全壳系统应按设计基准事故中的泄漏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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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规定的最大值的要求进行设计，并具有收集

从安全壳泄漏出来的放射性物质，或使从安全壳

泄漏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得到滞留和衰变的措施。 

分析严重事故下安全壳的极限承载能力，综

合考虑氢气爆燃、高压熔堆、熔融堆芯与底板混

凝土相互作用等严重事故作用的影响，通过弹塑

性分析保证安全壳的应力和变形符合弹塑性准

则，压力边界不会产生破裂，并关注安全壳贯穿

件等薄弱环节，以确保安全壳的完整性和充分的

设计裕量。否则，应考虑设置安全壳的超压保护，

如采用过滤排放措施，以提高过滤效率。 
 

9  仪表控制系统设计 

设置能在正常运行、预计运行事件、设计基

准事故和严重事故下对核电厂变量和系统进行全

程监测的仪表，保证获取核电厂状态的充分信息。

设置能测量所有影响裂变过程、反应堆堆芯完整

性、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安全壳完整性的主要变

量的仪表，获取核电厂安全可靠运行所必需的任

何信息。充分考虑预期工况、执行动作可利用的

时间和对操纵员的心理要求，有助于操纵员成功

地完成各种动作。各种安全动作应自动投入，以

便在预计运行事件或设计基准事故开始的一段合

理的时间内无需操纵员的干预。 

安全仪表控制系统应具有与拟执行的安全功

能相称的可靠性和可定期测试性，在实际可行的

范围内充分考虑可试验性（包括自检能力）、故障

安全性能、功能的多样性、部件设计或工作原理

的多样性等，以防止保护功能的丧失；应使用高

质量和最佳实践的硬件和软件；应对系统进行独

立有效的评价以验证和确认系统可靠性的可信

度，在不能论证系统具有高可信度时，应具备保

证执行保护功能的其他不同的手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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